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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职称办 关于做好2023年度职称评审⼯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资源社会保障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事部，各⾏业主管部

⻔，各有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职称制度和⼈才分类评价改⾰部署要求，根据省

⼈⼒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职称办《关于做好2023年度职称评审⼯作的通知》（苏职称办

〔2023〕45号）和其他关于职称评审有关⽂件规定，现就做好2023年度全市专业技术⼈才

职称评审⼯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申报评审范围和对象

（⼀）在我市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作，与⽤⼈单位签订劳动（聘⽤）合同的

专业技术⼈才；在我市就业的⾃由职业专业技术⼈才；符合贯通条件的⾼技能⼈才。

（⼆）在我市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才，以及持有外国⼈来华⼯作许可证、外国⼈永

久居留身份证或江苏省海外⾼层次⼈才居住证的外籍⼈员。

（三）公务员（含列⼊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作⼈员）、离退休⼈员不得申报

职称评审或考核认定。受到党纪、政务、⾏政处分的，在影响期内不得申报职称评审或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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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

⼆、申报评审政策

专业技术⼈才申报职称评审，应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暂⾏规定》（⼈⼒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令第40号）和《江苏省职称评审管理办法（试⾏）》（苏职称〔2020〕42号），以及⼈

⼒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印发的各系列职称制度改⾰指导意⻅和我省制定印发的各职称系列

（专业）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执⾏。各地、各部⻔、各职称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要全⾯落实

《⼈⼒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步做好职称评审⼯作的通知》（⼈社厅发〔2022〕

60号）、《省⼈⼒资源社会保障厅 关于在职称评价中进⼀步破除“唯论⽂、唯学历、唯资

历、唯奖项”不良倾向的通知》（苏⼈社发〔2022〕156号），着⼒破除职称评价不合理的

限制性条件，建⽴健全职称品德⾸位评价机制，改进和创新职称评价⽅式，牢固树⽴“六个

注重”鲜明导向，坚持凭能⼒、实绩和贡献评价识别⼈才。

（⼀）申报⼈应当按照职称层级逐级申报职称评审。海外归国⼈员、党政机关交流或部

队转业安置到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作的⼈员，⾸次申报职称时可根据专业⽔平和⼯作

业绩并参照同类⼈员评审标准，直接申报或认定相应职称。⺠营企业优秀⻘年⼈才可直接申

报评审中级职称（“以考代评”的职称除外）。

（⼆）⾼技能⼈才申报职称评审应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贯通领域职称系列（专业）评价

基本标准条件，按照《省⼈⼒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技能⼈才与专业技术⼈才

职业发展贯通改⾰实施⽅案〉的通知》（苏⼈社发〔2021〕132号）规定执⾏。

（三）全市教育、卫⽣健康、农业系统基层事业单位在职在岗专业技术⼈员申报职称评

审，应按照《省⼈⼒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基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员“定向设岗、定向

评价、定向使⽤”的通知》（苏⼈社发〔2020〕152号）规定执⾏。

（四）落实职业资格与职称的对应要求，各评委会办事机构要按照《省⼈⼒资源社会保

障厅关于调整〈江苏省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录〉的通知》（苏⼈社发

〔2019〕183号）精神，实现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制度有效衔接。



（五）对中、初级职称实⾏国家统⼀考试的经济、会计、统计、审计、卫⽣技术、船

舶、翻译、出版、通信等9个专业，考试成绩合格即取得相应层级职称，不再进⾏相应层级

职称评审或认定。对⾼级职称实⾏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会计、统计、审计、经济（含⼈⼒资

源管理、知识产权、农业经济）4个系列（专业），专业技术⼈才须参加国家统⼀组织的相

关考试，成绩达到国家或省合格线并在有效期内⽅可申报评审⾼级职称。

（六）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初、中、⾼级职称实⾏国家统⼀考试。通过考试并获相应

级别计算机与软件专业资格（⽔平）证书的⼈员，⽤⼈单位可根据《⼈⼒资源社会保障部

⼯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深化⼯程技术⼈才职称制度改⾰的指导意⻅》（⼈社部发〔2019〕16

号）相关规定择优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

（七）专业技术⼈才申报职称的资历（任职年限）截⽌时间为2022年12⽉31⽇，申报

职称的业绩成果、论⽂、学历（学位）等截⽌时间为2023年3⽉31⽇。

（⼋）继续教育条件按照《江苏省专业技术⼈员继续教育条例》和相关政策规定执⾏，

继续教育情况列为专业技术⼈才职称晋升的重要条件。

三、申报评审时间

（⼀）⾼级：各系列（专业）职称主管部⻔按照省各条线主管单位的要求开展⾼级职称

的申报、资格初审、推荐上报⼯作，上报省厅前⾄少提前1周时间⾄市职称办进⾏资格复

审、推荐盖章，未通过审核推荐的不得上报。已下放⾄我市的教育、社区卫⽣、机械⾼级职

称按照省⼈⼒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职称办《关于做好2023年度职称评审⼯作的通知》（苏

职称办〔2023〕45号）附件中《江苏省2023年度⾼级职称评审计划表》规定的时序进度，

完成年度评审、审核、备案⼯作，不得跨年度评审。

（⼆）中级：各中评委会办事机构（含⾃主评审单位）须于6⽉底前下发年度评审⼯作

通知，按照《徐州市2023年度中级职称评审计划表》（⻅附件）规定的时序进度，完成年

度评审、审核、备案⼯作，所有系列（专业）职称评审原则上应在10⽉底前完成，不得跨年

度评审。各中评委会办事机构下发年度职称评审⼯作通知前，须报市职称办备案。



（三）初级：各县（市）区初级职称评价⼯作⼀年开展两次，应于6⽉底和11⽉底前完

成。申报评审具体时间应按本通知要求结合各县（市）区实际确定。

四、申报评审渠道

申报⼈应根据属地管理和个⼈⾃愿原则，按规定程序逐级报送相应评委会办事机构。申

报⼈同⼀年度同⼀职称层级原则上只能向⼀个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同⼀单位申报相同职称

系列（专业）相同层级的⼈员应统⼀报送同⼀评委会，不得多头报送。⾮公有制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和⾃由职业申报⼈按规定条件和程序可由所在⼯作单位或者⼈事代理机构申报。

（⼀）全省⾼、中、初级（含初定）职称申报采取⽹上申报形式。申报⼈员应实名登录

江苏⼈才服务云平台（https://www.jssrcfwypt.org.cn/）职称专栏，在线如实填报相关申

报信息后，通过系统下载打印《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具体要求详⻅各评委会办事机

构下发的年度评审通知。各部⻔要及时为在我市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才、外籍⼈员注册

申报职称提供好服务。

（⼆）我市暂⽆评审条件的中级职称，需按规定程序审核后，由市职称办统⼀出具委托

评审函。未按规定程序和要求进⾏委托的评审结果⼀律⽆效。

援外的专业技术⼈才申报职称评审，⾼级职称还须向省职称办申请出具委托评审函。其

中，援藏援疆援⻘专业技术⼈才在援派期间可选择在派出地或者受援地参加职称评审，在受

援地参加职称评审的，申报材料经派出单位审核同意后，由受援地按照本地区评审标准直接

组织评审，⽆需履⾏其他报批或者委托⼿续。援派期1年（含）以上的专业技术⼈才在受援

地取得的职称，援派期满回到我省后继续有效，省、市⼈社部⻔不再发⽂确认受援地职称评

审结果。

（三）外省专业技术⼈才职称委托我市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的，需向徐州市职称办提交

外省省级职称管理部⻔出具的委托评审函。中央驻徐单位或外省驻徐企业及其分⽀机构（分

公司、办事处等）和军队专业技术⼈才，如需在我市申报评审，须经具有⼈事管理权限的主



管部⻔提交委托函，由江苏省职称办核准同意后指定相应评审委员会受理。各级职称评审委

员会不得擅⾃受理委托材料。

江苏省内其他市及我市省直属单位专业技术⼈才中级职称委托我市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评审的，需向徐州市职称办提交单位所在地市级职称管理部⻔或省直属有⼈事管理权限的主

管部⻔出具的委托评审函。    

五、职称申报审核

（⼀）单位审核。申报⼈所在单位应当严肃审核推荐程序，组织专⼈审核申报⼈申报资

格、以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时效性，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严格履⾏公示程序，做

好评前公示⼯作，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作⽇。对于⽤⼈单位包庇、纵容弄虚作假，出具虚

假证明，协助申报⼈骗取推荐资格的，视情况进⾏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员责任。

（⼆）⾏业主管部⻔、⼈社部⻔复核。各级⾏业主管部⻔、⼈社部⻔应按规定的时间和

程序对申报材料进⾏初审，符合申报条件的报送相应评委会办事机构；申报材料不完整、不

规范，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及时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报⼈员逾期未补充完整

的，视为放弃申报。

省⼈社⼀体化平台职称申报系统将⾃动关联申报⼈员的学历信息和参保单位信息，请各

业务部⻔注意⽐对验证。申报⼈员应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申报，提供所属地社保证明。在徐⼯

作的异地参保⼈员，须有参保所在地职称管理部⻔的委托评审函。

（三）评委会办事机构审核。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超出评委会受理范围或违反委

托评审程序报送的申报材料，应及时按原报送渠道退回，并告知申报⼈。审核通过并提交评

委会评审⼈员的基本信息须在评委会办事机构单位⽹站上进⾏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作

⽇。

六、职称评审组织

（⼀）已下放我市的教育、社区卫⽣、机械⾼级评委会（不含⾃主评审⾃主发证的⾼等

院校）要规范落实《省专业技术⼈员职称（职业资格）⼯作领导⼩组关于进⼀步规范⾼级职



称评审管理⼯作的通知》（苏职称〔2022〕23号）要求，加强⾼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

建设和管理，严格落实专家库核准备案制度，规范组织职称评审⼯作。应在召开年度评审会

议10天前，向市职称办报备资格审查、评前公示、评审专家抽取和评审通过率设定等评审⼯

作准备情况，再由市职称办向省职称办上报开评请示。各中评委会（不含⾃主评审⾃主发证

的⾼等院校）应在召开年度评审会议5天前，向市职称办报备资格审查、评前公示、评审专

家抽取和评审通过率设定等评审⼯作准备情况。

（⼆）全⾯落实⾼评委专家异地交流机制，教育、社区卫⽣、机械⼯程系列已下放我市

⾃主评审单位在抽取年度评审专家时，本地、本单位以外的评审专家⼈数占⽐不得少于

20%。中评委⼀般要由科研院校、⾏业主管部⻔、企事业单位等不同单位的优秀⾼级专业

技术⼈才合理组成，原则上本县（市）区、本单位以外的评审专家⼈数占⽐不得少于

20%。

（三）我市各⾏业主管部⻔应及时转发省相关⾼评委会的年度评审结果，并会同市⼈社

局进⾏联合发⽂，编制市⾏业部⻔⽂号。已下放的教育、社区卫⽣、机械⾼评委应在评审公

示⽆异议后应及时报送评审结果的请示⾄市⼈社局，由市⼈社局向省⼈社厅报送请示。申报

⼈⾃主打印省⼈⼒资源社会保障厅统⼀编号和⽤印的电⼦职称证书。

（四）中级职称或认定的评审结果，由各⾏业主管部⻔在评审公示⽆异议后及时报送评

审结果的请示⾄市职称办，由市职称办发⽂确认，职称结果⽂件不得跨年度报送。申报⼈⾃

主打印全省统⼀编号的电⼦职称证书。

（五）初级职称评审或认定的结果，由各地、各部⻔（单位）根据职称管理权限⾃⾏发

⽂公布结果，申报⼈⾃主打印全省统⼀编号的电⼦职称证书。

七、有关要求

（⼀）严肃职称评审纪律。各县（市）区、各部⻔、各评委会办事机构要严格执⾏各项

职称评审政策，不得擅⾃开政策⼝⼦，不得擅⾃扩⼤评审范围。确需单独出台职称政策⼝径

的，应通过市职称办事前报省职称办同意。凡违反政策规定、评审程序和纪律要求，或把关



不严影响评审质量、导致投诉较多、争议较⼤的，经调查核实后由市⼈⼒资源社会保障局视

情予以通报，并责令限期纠正或者宣布评审结果⽆效；情节特别严重的按规定暂停或收回职

称评审权，并追究相关单位和⼈员责任。

（⼆）加强职称评审全过程监督管理。各县（市）区、各部⻔、各评委会办事机构和⽤

⼈单位要根据《江苏省职称评审⼯作⻛险防控指南（2022年版）》（苏⼈社发〔2022〕

155号），建⽴有效的⾃我约束和外部监督机制，规范组织年度申报评审⼯作。加强对各评

委会办事机构的检查和指导，督促加强职称评审⼯作纪律教育、规范评审⼯作程序、完善监

督和制约机制。市⼈⼒资源社会保障局将按⼀定⽐例对全市中评委会进⾏抽查，综合考核评

估职称评审⼯作开展情况，并予以通报。

（三）完善职称申报评审诚信体系。全⾯推⾏告知承诺制，申报⼈员提交申报材料时应

承诺提供的相关证书、业绩成果、论⽂等材料真实可靠。实⾏学术造假和职业道德失范“⼀

票否决”，对通过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为取得的职称⼀律予以撤销，并上报省

厅记⼊全省专业技术⼈才职称申报评审诚信档案库，记录期3年。

（四）健全职评审公共服务体系。省⼈⼒资源社会保障厅在江苏⼈才服务云平台

（https://www.jssrcfwypt.org.cn/）职称专栏开通全省统⼀管理的职称评价公共服务平

台，全⾯推⾏全省职称申报、审核、结果公布、证书下载核验等业务“⼀⽹通办”，职称政

策、职称评价标准、职称通知公告“⼀⽹通查”。凡可通过职称管理服务平台查验核实学历、

学位证书以及社保信息的，不得要求申报⼈额外提供证明材料。

（五）建⽴健全全省职称数据信息资源归集机制。各县（市）区⼈⼒资源社会保障部

⻔、各⾏业主管部⻔、职称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要加强职称数据归集管理，应在年度评审结

果公布后10个⼯作⽇内，将职称评审数据按照规范格式、规定程序报送市职称办。要⾼度重

视历史数据清洗归集⼯作，指派专⼈负责，周密部署、系统安排，稳步推进，在保障信息安

全和个⼈隐私的前提下，⼒争12⽉底前完成2000年以来历史职称数据清洗⼊库，稳步推进



职称信息查询验证服务。开通历史职称证书登记服务，持有我市中级职称证书⼈员，完成证

书信息填报核验后，将同步提供职称证书信息⽹上查验服务。

本通知执⾏过程中遇有困难和问题，应及时向市职称办报告。

 

附件：徐州市2023年度中级职称评审计划表

 

徐州市⼈⼒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徐州市专业技术⼈员职称

⼯作领导⼩组办公室

2023年5⽉16⽇

附件    

徐州市2023年度中级职称评审计划表

专业系列 主管部⻔

报送材料

计划时间

中级评审

计划时间

联系电话

政治思想⼯作 市委宣传部 7⽉ 9⽉ 83759005

新闻 市委宣传部 7⽉ 9⽉ 83759005

档案 市档案馆 8⽉ 10⽉ 83710857

党校教师 市委党校 6⽉ 7⽉ 83863780

技⼯校教师 市⼈社局职建处 8⽉ 10⽉ 85805778

冶⾦⼯程 市⼯信局 7⽉ 9⽉ 85706776

轻⼯⼯程 市⼯信局 7⽉ 9⽉ 85706776

纺织⼯程 市⼯信局 7⽉ 9⽉ 85706776

煤炭⼯程 市⼯信局 7⽉ 9⽉ 85706776

⽯油化⼯⼯程 市⼯信局 7⽉ 9⽉ 85706776



电⼦信息⼯程 市⼯信局 7⽉ 9⽉ 85706776

⼯艺美术 市⼯信局 7⽉ 9⽉ 85706776

建设⼯程 市住建局 7⽉ 9⽉ 66998557

⽣态环境⼯程 市⽣态环境局 8⽉ 9⽉ 80800668

农业技术 市农业农村局 8⽉ 10⽉ 85807608

畜牧（兽医）、⽔产 市农业农村局 8⽉ 10⽉ 85807608

⽔利⼯程 市⽔务局 7⽉ 10⽉ 80802026

⾃然资源⼯程 市⾃然资源和规划局 6⽉ 8⽉ 80805121

林业⼯程 市⾃然资源和规划局 6⽉ 8⽉ 80805121

电⼒⼯程 华润电⼒公司 7⽉ 8⽉ 83425048

机械⼯程

徐⼯集团⼯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7⽉ 8⽉ 87565420

铁路⼯程 市交通运输局 7⽉ 10⽉ 85901569

交通⼯程 市交通运输局 7⽉ 9⽉ 85901569

⾃然科学研究 市科技局 7⽉ 8⽉ 83847170

社会科学研究 市社科联 7⽉ 9⽉ 83734431

⼴电⼯程 市⽂化⼴电和旅游局 7⽉ 9⽉ 80801962

艺术、图书、群⽂、⽂博 市⽂化⼴电和旅游局 7⽉ 9⽉ 80801962

体育教练员 市体育局 6⽉ 8⽉ 85826247

律师（公证） 市司法局 7⽉ 9⽉ 80801269

市区中⼩学、幼⼉园教师 市教育局 6⽉ 8⽉ 83820389

中职校教师中级 市教育局 6⽉ 8⽉ 83820389

丰县中⼩学教师 丰县⼈社局 6⽉ 8⽉ 89217708

沛县中⼩学教师 沛县⼈社局 6⽉ 8⽉ 89675507



睢宁县中⼩学教师 睢宁县⼈社局 6⽉ 8⽉ 88307809

邳州市中⼩学教师 邳州市⼈社局 6⽉ 8⽉ 86288692

新沂市中⼩学教师 新沂市⼈社局 6⽉ 8⽉ 88986137

贾汪区中⼩学教师

贾汪区⼈社局

（委托市教育）
6⽉ 8⽉ 66889667

铜⼭区中⼩学教师 铜⼭区⼈社局 6⽉ 8⽉ 68936629

云⻰区中⼩学教师

云⻰区⼈社局

（委托市教育）
6⽉ 8⽉ 80803720

⿎楼区中⼩学教师

⿎楼区⼈社局

（委托市教育）
6⽉ 8⽉ 87636127

泉⼭区中⼩学教师

泉⼭区⼈社局

（委托市教育）
6⽉ 8⽉ 83996700

开发区中⼩学教师

开发区组织⼈事部

（委托市教育）
6⽉ 8⽉ 87986377

沛县建设⼯程 沛县⼈社局 6⽉ 9⽉ 89675666

邳州市建设⼯程 邳州市⼈社局 6⽉ 9⽉ 86288692

铜⼭区建设⼯程 铜⼭区⼈社局 6⽉ 9⽉ 68936629

乡⼟⼈才 市⼈社局⼈才开发处 7⽉ 10⽉ 85609896

播⾳ 市⽂化⼴电和旅游局 按省通知 按省通知 83682027

药学（药品）、

质量监督⼯程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按省通知 按省通知 85606794

⽣物医药⼯程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 9⽉ 8766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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